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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08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育美等 17 人，鑒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

法）於七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後，歷經七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司法院

於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成釋字第八一三號解釋，認為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構成對歷史建築

所定著土地所有人之特別犧牲，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及第

一百條第一項規定，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

所有人相當之補償，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爰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一條及第

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大法官釋字第 813 號指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關於歷史建築登

錄部分規定，於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未以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

要件，尚難即認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二、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如果因其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政府登錄為歷

史建築，導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追究其性質，屬

國家依法行使其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形成個人

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程度之補償。 

三、是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其構成對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

人之特別犧牲者，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

予以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者，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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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一條 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除以

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

因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之指定或登錄、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

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

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

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

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

有其他獎勵措施。 

前項所稱其他地方，指

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區

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

市、縣（市）內之地區。但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

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

計畫地區。 

第一項之容積一經移轉

，其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

建築之指定、登錄，或保存

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之管制，不得任意

廢止。 

經土地所有人依第一項

提出容積移轉申請時，主管

機關應協調相關單位完成其

容積移轉之計算，並以書面

通知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第一項容積移轉之換算

公式、移轉方式、作業方法

、辦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其他獎勵

措施之內容、方式及其他相

第四十一條 古蹟除以政府機

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

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

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

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

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

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

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

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

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

施；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商

文化部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地方，係

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

區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

轄市、縣（市）內之地區。

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

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

要計畫地區。 

第一項之容積一經移轉

，其古蹟之指定或古蹟保存

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之管制，不得任意

廢止。 

經土地所有人依第一項

提出古蹟容積移轉申請時，

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單位

完成其容積移轉之計算，

並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管

理人。 

一、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八一

三號解釋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有關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之登錄，對土地所有人

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

應予相當之補償，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擴大容積移轉之

適用範圍及於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另現行第一項規定

，其立法意旨係為補償人民

財產權所受之限制及提高其

保存之意願，惟依其文義解

釋，於政府機關管理之公有

古蹟坐落私有土地上之情形

，該私有土地得否適用辦理

容積移轉，恐有疑義，為明

確上開公有古蹟所坐落私

有土地亦有容積移轉之適

用，爰將第一項句首移列

為除書並酌作文字修正，

以茲明確。 

二、現行第一項後段授權另訂

法規命令之規定移列第五項

，並為符合授權明確性及權

責分工，明定有關古蹟土地

容積移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即文化部定之；至於其他獎

勵措施之內容、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之，以為明確。 

三、第三項配合第一項修正酌

作修正。 

四、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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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九十九條 古蹟、考古遺址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其

所定著之土地，免徵房屋稅

及地價稅。 

聚落建築群、史蹟、文

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

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

房屋稅及地價稅；其減免範

圍、標準及程序之法規，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訂定，報財政部備查。 

第九十九條 私有古蹟、考古

遺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免

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

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

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

房屋稅及地價稅；其減免範

圍、標準及程序之法規，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訂定，報財政部備查。 

一、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八一

三號解釋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對於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之登錄，形成個人之特

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之補

償，爰修正第一項，將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納入免徵房

屋稅及地價稅對象範圍，並

配合刪除第二項之「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 

二、另為利公有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使其活化再利用方式

多元、創新，提高外界參與

保存意願，爰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減免房屋稅、地價稅

適用對象，刪除「私有」等

文字，擴大稅捐減免及於屬

公有者。 

 

 


